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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經由國內、外相關文獻與法規整理，歸納出融合教育學校環境設

施所需之項目，以整體環境、教學空間、生活空間、行政及公共服務空間、其他

輔助及安全設施，作為評估架構建立之主要項目，並於各項目中彙整出 22 項次要

項目。再透過專家訪談方式，建立身心障礙融合教育學校環境設施架構之評估問

項，除了原本之 5 大主要項目合併為 4 項，另刪除次要項目計 4 項次，合計次要

項目計 18 項。再經由德爾菲問卷三次調查後，確立學校環境設施之主要評估項目

為 4 大項，次要項目計 18 項。為利於本研究所建立之評估架構可方便運用於融合

教育學校環境設施評估，使用 AHP 問卷進行各評估項目之權重分析比較，建立身

心障礙融合教育學校環境設施評分表。 

    在評分表之 4 個主要項目中，以整體環境之權重為最高顯示最為重要，其次

依序為教學空間、其他輔助及安全設施、生活及公共服務空間。並以苗栗縣兩所

學校做為檢核案例，經由現況調查兩校環境設施之實際情形，利用評分表所建立

之專家問卷進行評估分析並找出需改善項目。 

關鍵字：特殊教育、環境設施、評估架構、德爾菲法、AHP 層級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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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Framework for Disability Inclusion 

Education 

 

Abstract 
    This study first,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s, establishes the environmental facility 

assessment framework for the integrated education schools. The initial framework 

consists of five major factors and 22 minor factors. The five major factors are overall 

environment, teaching space, living space, administrative and public servic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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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assistant and safety facilities. Then, after expert interviews, five major factors are 

combined to four and 22 minor factors are reduced to 18. The final framework with 

four major factors and 18 minor factors is determined by using three rounds of expert 

questionnaires of Delphi method.  

  Furthermore, in order to easily apply assessment framework to integrated education 

schools, an environmental facility scoring table is established by using Analytic 

Hierarchical Process to determine the relative weights of the major and minor factors. 

Among the four major factors, “overall environment”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llowed by teaching space, other assistant and safety facilities, living space, 

administrative and public service space. Finally, the factors in the framework are 

applied to two Miao-li County schools to investigate encountered problems of the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and to propose improving strategies via scoring table 

questionnaires.  

Keywords: Special education,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Assessment framework, Delphi 

method, AHP 

 

一、前言 

1.1 研究背景 

    截至 2014 年 5 月份，台灣 102 學年度一般學校國小各縣市特教類別學生數統

計共有 41,331 人，對比 97 學年度 39280 人，人數有增加的趨勢。除了特殊教育

學校外，身心障礙學童也可選擇在一般學校中就讀，一般學校中除可選擇集中式

特教班、床邊教學以及在家教育外，還可以選擇接受在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在

普通班就讀的身心障礙學生約占 87%。 [1] 

 

1.2 研究動機 

   融合教育是將有特殊需求的學生轉入普通班，藉由教學技巧的改進和輔助工具

的協助，讓所有身心障礙兒童得以在普通班中接受教育，但並非要取消特殊兒童

所需的支持與服務，而是要將這些資源提供給在一般教育環境的所有學生，並且

使特殊需求的學生能儘早回到主流環境中。如果融合教育與學校環境設計架構在

一般學校中能相輔相成，無疑是增加身心障礙兒童受教的優勢，此為研究者的研

究動機之一。 

    早期許多校園在一開始規劃時，對於無障礙環境觀念缺乏，以至於常常對無

障礙環境空間忽略或設計失當，近幾年校園環境雖然開始努力改善校園無障礙環

境設施與設備，但往往因失去全面性考量，以至於造成無障礙設計的不正確或是

不完整。當前的校園環境是否真能針對各種障礙類別提供真正無障礙的環境成為

研究者的研究動機之二。 

 

1.3 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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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置一般小學校園環境設施合適性之評估架構。 

二、運用案例探討一般小學環境設施中需改善部分。 

 

1.4 研究方法 

一、文獻回顧 

蒐集整理國內外相關融合教育環境設施評估模式之文獻，經過歸納研究與分

析，並將其整合相關資料之研究內容及成果，作為將來製作學校環境設施之

評估架構。 

二、問卷調查 

針對身心障礙融合教育學校無障礙環境設施評估相關議題之專家進行問卷調

查，建置身心障礙融合教育學校環境設施之評估架構。 

三、案例驗證 

苗栗縣兩所小學環境設施，以融合教育學校無障礙環境設施之評估架構，探

討其評估架構是否有不足或有待改進之地方。 

四、專家驗證 

針對無障礙環境設施尚須改善部分提出因應對策，再以專家問卷方式驗證其

因應對策是否正確以及充足。 

 

二、文獻探討 

2.1 融合教育 

    所謂融合教育即是將所有有特殊需求的學生，不管其障礙程度及類別，都盡

可能安置於適合其年齡之普通班級裡，教師提供其所需之服務即適性的個別化教

學，讓學生從中獲得安全、被接納與尊重，以發展智能及情意，為適應未來主流

社會做準備。 

   融合教育的模式可分為以下幾種：[8] 

一、小組模式(team model)：指特殊教師與普通教師一起進行教學。 

二、協同教學諮詢模式(co-teaching consultant model)：在每一周中安排某些時段

進入普通班協同教學。 

三、平行教學模式(parallel-teaching model)：特殊教師在普通班級中教室的某一

區對一組學生進行教學。 

四、協同教學模式(co-teaming model)：特殊教師與一位或多位普通教師組成教學

小組，共同負起教室中所有學生的教育責任。 

五、資源教師模式(methods and resource teacher model)：特殊教師的主要工作是執

行抽離式的方案，但同時提供普通教師有關障礙學生教學與輔導上的諮詢服

務。 

 

2.2 校園無障礙環境 

    校園無障礙環境與一般公共建築物相比，校園無障礙環境有以下特性： 

一、校園建築物之配置形式通常是由許多棟建築物來組合起來，校園環境自然較

一般公共建築物複雜許多。 

二、學校內之行政區、教學區、活動區、庭園以及運動場等連接的通道、步道或

走廊，其動線均較一般公共建築物為長，而且又顯得十分複雜。 

三、學校常常因面積廣大，以及分期建校等因素，使得校園內空間較易會有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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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差。 

四、師生在校活動人數眾多，人來人往，對行動不便的師生的方便性及安全性特

別重要。 

五、學校由於建築通常已非常之老舊，再加上受經費之限制，改善無障礙環境更

不易處理。 

六、校園無障礙環境需全面性的建設，不可只偏重校園之某一區域。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先透過相關文獻及專家訪談的意見，歸納出身心障礙融合教育校園環

境評估架構，運用德爾菲法進行準則修正，以適用於本研究進行身心障礙融合教

育校園環境評估因子，透過層級分析法問卷發放，建構身心障礙融合教育校園環

境評估架構。 

 

3.2 德爾菲法 

德爾菲法也稱專家調查法，是一種採用通訊方式分別將所需解決的問題單獨

發送到各個專家手中，徵詢意見，然後回收彙總全部專家的意見，並整理出綜合

意見。隨後將該綜合意見和預測問題再分別反饋給專家，再次徵詢意見，各專家

依據綜合意見修改自己原有的意見，然後再彙總。這樣多次反覆，逐步取得比較

一致的預測結果的決策方法。 

 

3.3 層級分析法 

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主要應用在不確定情況下，以及

具有多個評估準則的決策問題上[18]，其發展目的是為建立層級結構，將複雜的

問題系統化的由上而下依不同的層面加以拆解；藉由群體討論的方式將複雜的問

題簡單化，以名目尺度的方式將各因子做成對比較，覓得脈絡後建立成對比較矩

陣，以求得矩陣之特性向量，以提供決策者選擇適當方案及最佳決策之資訊。 

層級分析法進行決策問題的評估時，主要包括以下工作階段： 

一、 問題界定與分析評估因素。 

二、 建立評估的層級結構。 

三、 各層級要素權重的計算。 

四、 整體層級的相對權重。 

五、 選擇最佳方案。 

 

3.4 問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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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研究的主題及目的，及初步發展出來之層級構面，設計兩種專家問卷；

模糊德爾菲專家問卷主要目的在於篩選校園美學發展國民小學校園景觀建置評估

指標項目，並針對各項評估項目，進而確立關鍵指標；層級分析專家問卷將依據

二次模糊德爾菲專家問卷分析後，進而修正設計之，除求得校園美學發展國民小

學校園景觀建置評估因子價值排序外，並取得客觀之權重值。 

 

四、資料分析 

4.1 第一次德爾菲專家問卷 

    身心障礙融合教育學校環境設施之評估項目，以半開放式問卷做調查，並針

對初步評估項目之適切性進行修正。統計結果顯示計有次要項目 4 項未到達通過

門檻值，顯示有修正之必要。 

 

4.2 第二次德爾菲專家問卷 

   第二次問卷統計結果，4 個主要項目 18 個次要項目之算數平均數，均已通過

「門檻值」4，顯示本研究之評估架構項目已符合多數專家之意見。 

 
4.3 第三次德爾菲專家問卷 

為提升本研究之可信度與確認問卷達到收斂，故於 30日後發放第三次問卷。

第二、三次專家問卷統計之差異均在一個標準差之內，故可確認專家意見已趨於

穩定，故可判定本次專家問卷已達到收斂。 

 
4.4 AHP 層級分析法專家問卷統計分析 

透過 AHP 問卷之方式，取得各位專家們對十八項次要評估因子及四項主要

項目彼此之間兩兩的比較判別，建立成對比較矩陣。一致性比率隨機值皆小於等

於 0.1，具一致性，經由計算結果，得國民小學建置身心障礙融合教育評估架構各

項目權重，並設計評分表運用於案例驗証中。 

 

五、案例驗證 

5.1 A 學校之案例驗證 

    該校位於苗栗縣通霄鎮，總建築面積 10575 平方公尺，主要建築物計有 5 幢

。評分結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A 學校評分結果表 

主要

項目 

次要項目須改善部分 改善方法與建議 

整體

環境 

人、車通行動線規劃： 

學校大門雖在地上畫有標線，用

以區隔人流及車流，但人車未能

精確分道。 

A 校具備兩個出入口，建議可利用

出入口進行人車分流，東側門出入

口因與停車場相鄰，為車輛出入口

。西側門出入口則為人員出入口。 

室外通道與路徑規劃： 

室外通道，轉彎及立柱過多，部

分通道穿越樓梯下方，但上方樓

檢視各通道上方是否有障礙物或

突出物，加裝顏色鮮明之防撞護墊

及警示燈號與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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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未設置防撞護墊。 

教學

空間 

噪音控制設施： 

部分老師使用擴音設備上課，此

舉將對於一般學生造成干擾，對

聽障生更尤其之。 

老師勿使用擴音設備上課，並加強

各班級隔音設備。 

其他教學輔助設施： 

並無為肢體不便者，針對開關按

鈕、插座位置、形狀、操作方式

，以及所需力量等設備上的設計

特別考慮。 

重新檢視教室環境，將學童經常使

用的設備改裝省力裝置並注意配

置方式。 

生活

及公

共服

務空

間 

戶外遊憩空間： 

戶外遊憩空間小，且教學區空間

劃分不夠明確。 

重新檢視分配並健全各學部戶外

遊憩空間。 

浴室及廁所： 

廁所大、小便斗均無設置定位磚

，無法引導視障生正確就位使用

。空間足夠使輪椅迴轉，但寬度

建議再加寬。無障礙廁所比例過

低。 

設置大、小便斗座位定位磚，引導

學生就定位使用。增加無障礙廁所

數量並注意使用空間大小。 

 

 5.2 B 學校之案例驗證 

該校位於苗栗縣苑裡鎮，校地總面積 28573 平方公尺，校內主要建築為行政

大樓 1 幢、教學大樓 3 幢等。評分結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B 學校評分結果表 

主要

項目 
評估問項 尚須改善之部分 

整體

環境 

校園各區動線規劃： 

校園區域大，死角過多容易有危險

。操場與教學區之間之無障礙動線

過長。 

於校園死角加裝感應式照明設備

及監視器材。規劃教學區兩邊草

地為遊憩空間。增加學童遊憩場

所。 

人、車通行動線規劃： 

人、車流使用同一動線且未分道。 

重新規劃校區內人、車動線，並

加強宣導。 

室外通道與路徑規劃： 

走廊上立柱多，無防撞設備，走廊

立柱下石磚過大，如意外碰撞將產

生危險。二樓行政大樓往教學大樓

通道無風雨走廊。 

立柱重新檢視並加裝顏色鮮明之

防撞護墊及警示燈號。規劃風雨

走廊。 

生活

及公

圖書室： 

未設置相關輔助閱讀設備，且內部

增設輔助閱讀設備，並重新規劃

內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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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

務空

間 

空間過於狹小。 

其他

輔助

及安

全設

施 

防止墜落設施： 

教室內外側窗戶無加裝防墜欄杆或

限制開啟寬度。 

教室內外側窗戶加裝防墜欄杆。 

 

六、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 

一、確立身心障礙融合教育學校環境設施之主要評估項目為四大項，次要項目計

18 項。 

二、建立身心障礙融合教育學校環境設施評分表。在評分表之四個主要項目中，

以「整體環境」之權重為最高顯示最為重要，其次依序為「教學空間」、「其

他輔助及安全設施」及「生活空間及公共服務空間」。 

三、以兩所苗栗縣身心障礙融合教育學校做為檢核案例，經由現況調查兩校環境

設施之實際情形，進行評估分析並找出需改善項目。而 A 學校計有 6 項目列

為有改善空間項目。B 學校計有 5 項目列為有改善空間項目。 

 

6.2 建議 

一、無障礙環境依法規標準設計僅是校園友善空間的最低標準，校園為開放之公

共空間，應讓無障礙設施不論何種障礙、年齡，人人皆可使用，落實尊重人

權與友善校園的理想。目前各校園為符合無障礙法令，常常經費到哪就做到

哪，缺乏動線的連貫與使用上的彈性，因此希望主管機關能提供足夠的經費

供學校進行整體性的改善，並多方邀請專家學者，協助學校修正錯誤，使各

校能有所依循，建立符合使用者需求的無障礙環境。 

二、應從使用者之角度經常檢視各空間環境是否有可改進及精進之處並立即改善，

目前無障礙設施大多以考量肢體障礙者的使用為多數，對於其他障礙類別所

需協助較難顧及，建議學校單位在設計無障礙設施時，能針對全障別做一個

通盤的改善。 

三、由於本研究僅針對身心障礙融合教育學校環境設施建立評估架構並檢核給予

建議，建議後續研究者可針對使用者進行滿意度調查，以更深入無障礙校園

環境之改善需求；本研究案例僅針對苗栗縣小學校園環境，建議後續研究者

可擴及其他教育階段，或擴大到其他縣市，以作進一步比較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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